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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华侨旅游经济区管理委员会
关于印发耕地撂荒治理专项行动方案

（2023—2025年）的通知

经济区机关各部门、辖区各村委：

为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和桂林市部署安排，加快推进桂林华侨旅游经济区耕地撂荒治理，现将《桂林华侨旅游经济区耕地撂荒治理专项行动方案（2023—2025年）》印发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桂林华侨旅游经济区管理委员会

2023年3月28日

桂林华侨旅游经济区

耕地撂荒治理专项行动方案

（2023—2025年）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 资源厅关于加强耕地撂荒治理工作的通知》（桂农厅发〔2021〕25号）、《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耕地撂荒治理专项行动方案（2023—2025年）的通知》（桂农厅发〔2022〕162号）和《桂林市耕地撂荒治理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市农业〔2023〕9号）文件精神，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要求，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和桂林市部署安排，加快推进耕地撂荒治理，结合桂林华侨旅游经济区（下文简称“经济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五个更大”重要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4·27”重要讲话和对广西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贯彻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和耕地保护党政同责，全面推行耕地保护田长制，压实属地责任，通过开展专项行动，摸清底数，分类施策，统筹治理好撂荒耕地，严格耕地用途管制，落实耕地利用优先序，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助力扩大粮食播种面积，确保粮食生产安全。

二、目标任务及时间安排
（一）2023年。巩固2022年撂荒地治理成果，完成2022年核实的未耕种耕地图斑撂荒地治理率85%以上，全面建立撂荒耕地台账，落实治理任务到具体位置和地块并开展治理销号工作。

（二）2024年。持续深入推进耕地撂荒治理，努力遏制新增撂荒耕地，年底前经济区基本完成本辖区内撂荒治理任务。
（三）2025年。配合区农业农村局开展专项治理行动“回头看”工作，巩固耕地撂荒治理成果，健全撂荒耕地监管长效机制。
三、治理范围

最新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中标注为“未耕种”，经确认为撂荒的耕地（以下简称撂荒耕地）。

下列情形不纳入此次治理范围：
（一）“双评价”中农业生产不适宜区（评价结果第3级）内的耕地；
（二）经批准已实施退耕还林的耕地；
（三）严重石漠化、盐碱化区域和严格管控类农用地区域内的耕地；

（四）一年内耕种过的耕地。

四、重点工作

（一）明确耕地撂荒治理目标任务
1.明确治理目标任务。经济区开展图斑内撂荒耕地核实，以年初撂荒耕地存量为基数，确定本辖区年度治理目标，并将治理任务落实到具体位置和地块，加快推进耕地撂荒治理工作。
2.建立台账。各行政村以户为单位，逐个自然村开展撂荒耕地登记造册工作，台账内容包括地块信息（位置、面积、类型等）、治理责任户、治理责任人、治理进度、完成年限等，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块，对完成治理复耕的地块及时销号。台账每半年更新一次，并按自然村、行政村、经济区的顺序逐级汇总上报，经济区分别于每年6月30日、12月30日前报送至区农业农村局，建立完善撂荒耕地台账。

3.细化制定治理计划。经济区要制定撂荒耕地治理计划，明确具体措施、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结合当地农情时序、农作物特点，稳妥有序推进治理，确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4.做好质量保护与提升。经济区要采取有力措施，加大对撂荒地复耕耕地的质量建设投入，保护和提升撂荒地复耕耕地质量。通过推广种绿肥、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改良酸化土等措施，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等，实现用地与养地结合，持续提升土壤肥力。

5.建立长效监管机制。经济区对撂荒耕地复耕复种实行网格化管理，责任到人、挂图作战，发现一块、上报一块，复耕一块、核销一块。建立健全撂荒耕地复耕监督机制，将撂荒耕地纳入行政村耕地日常巡查检查的重点内容，加强撂荒耕地的巡查、督查和管理，向社会公布监督电话，接受社会监督，构建撂荒耕地复耕复种长效监督机制。

（二）严格治理撂荒承包地
1.大力治理耕地承包方撂荒行为。农村土地承包方撂荒承包耕地的，农村土地发包方应督促其依照承包合同约定的用途合理利用和保护土地，对拒不履行的，经济区要按规定指导村委会依法组织农户或合作社、企业等代耕代种，确保耕地不撂荒。鼓励村委会与承包方签订防止耕地撂荒承诺书，如所承包的耕地出现撂荒情况，承包方可自愿承诺交由村集体组织耕种或流转给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复耕代种。对因长期无力耕种或举家外迁等原因造成耕地撂荒的农户，在充分尊重农户意愿的基础上，鼓励依法、自愿、有偿转让经营权。
2.严格治理耕地流转承租方撂荒行为。经济区要强化农村承包地流转管理，强化流转合同的管理，合同内容中要有防止耕地撂荒的相关条款，已签订的合同未列入防止耕地撂荒内容的，要及时签订补充协议进行明确。对已流转土地经营权的耕地，弃耕抛荒连续一年以上（含一年）的，责令承租方及时恢复耕种；弃耕抛荒连续两年以上（含两年）的，承包农户应当终止流转合同并恢复耕种。

3.严格治理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的撂荒行为。对已经办理审批手续的非农建设占用耕地，一年内不用而又可以耕种并收获的，依法由原耕种该幅耕地的集体或者个人恢复耕种，也可以由用地单位组织耕种；一年以上未动工建设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缴纳闲置费；连续两年未使用的，经原批准机关批准，由村委会无偿收回用地单位的土地使用权，并及时交由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恢复耕种。

（三）强化政策引导约束
1.对撂荒耕地停止相关补贴发放。将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与农民履行保护耕地、防止耕地撂荒责任相挂钩，对耕地撂荒一年以上的取消其次年享受补贴的资格。

2.列入重点项目申报负面清单。将耕地撂荒作为现代农业产业园、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产业强区、“一村一品”等项目建设的限制条件，项目申报时必须提供辖区内耕地撂荒情况说明，撂荒情况严重的不予支持。

3.纳入相关考核内容。将耕地撂荒治理情况纳入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考核、田长制考核、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等考核中，考核结果与相关政策和资金支持相挂钩。
4.加大良种良法推广应用。在复耕地大力推广产量高、抗性好、适应性强的高产优质水稻品种，因地制宜选用抗性好、耐密型、宜机收、适应性强的高产优质玉米品种。围绕高产目标，水稻种植大力推广塑盘壮秧剂育秧、集中育秧、防寒育秧、抛秧、机插秧、水气平衡、合理密植、“三控”施肥、测土配方施肥、增施有机肥、机械化插秧侧深施肥、绿肥种植还田、一攻三喷防早衰、秸秆还田等水稻高产高效技术。玉米重点推广地膜覆盖保墒栽培、作物秸秆覆盖免耕栽培、种子包衣、测土配方施肥、种肥同播、增施有机肥、秸秆还田、“一增三改”、重施攻苟肥等。玉米高产高效技术。

5.加强新型经营主体培育。鼓励规模化、专业化、组织化种粮，大力发展新型水稻玉米生产经营社会化服务组织，为水稻玉米生产提供播种、育秧、插秧、植保、机收、烘干、仓储等全产业链服务，促进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
（四）建立复耕激励机制
1.鼓励各类主体组织复耕复种。支持村集体经济组织对撂荒耕地进行统一复耕复种、统一经营管理、统一分红收益。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流转撂荒耕地复耕复种。推动委托社会化服务组织开展撂荒耕地复耕复种托管服务。要因地制宜，对利用撂荒耕地复耕复种的各类主体给予适当补贴。
2.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对流转撂荒耕地连片发展粮食生产的，优先安排高标准农田建设等相关项目。对利用撂荒耕地发展粮食生产的种植者，优先给予粮食生产补贴。将耕地撂荒情况纳入粮食生产激励评价内容，与相关激励政策的实施挂钩。 

3.分类施策促进复耕复种。鼓励村委会结合实际出台撂荒耕地复耕扶持政策，积极创新支持举措，统筹用好相关资金支持撂荒耕地恢复生产。

4.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健全名单制管理机制，将从事撂荒耕地复耕、有融资需求的经营主体纳入“三农贷”等产品名单，通过“桂惠贷”政策予以贷款贴息支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产品创新和融资服务力度。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经济区耕地撂荒治理专项行动领导小组，经济区书记谌永强、管委员会主任周曙丽为组长、管委会助理王恒成为副组长、经济区及有关单位领导为成员（具体名单见附件）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农林科技工作办公室

各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按照职责分工履职尽责，密切合作，协同联动，合力推进耕地撂荒治理。经济区是耕地撂荒治理专项行动的主体，要建立主要负责同志牵头抓、分管负责同志具体抓的机制，制定具体实施方案，落实工作和人员，确保完成各项目标任务。经济区要加强统筹协调，各相关职能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全力推进、密切配合，确保各项任务扎实推进，落实到位。
（二）强化监督评价。将耕地撂荒治理专项行动开展情况纳入相关考核并落实奖惩措施。对完成任务好的部门、村维护给予通报表扬和倾斜支持，对工作不力、进度滞后、工作完成质量低的进行通报、约谈。对重大典型问题的整改进行挂牌督办，对涉嫌违法犯罪的，依法依规移送相关部门处理。

（三）建立信息报送制度。经济区要在每月3日前、每年7月3日前、次年1月3日前分别将上个月、上半年、上一年度落实耕地撂荒治理专项行动有关工作情况和复耕面积范围等信息报送区耕地撂荒治理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由办公室梳理汇总后，将有关情况上报区农业农村局，抄送市田长制办公室。

（四）加强宣传引导。经济区要充分利用微信群、横幅等载体，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传耕地保护田长制，积极宣传耕地撂荒治理专项行动的有效做法，做好舆论引导，营造全社会依法依规用地、自觉保护耕地的良好氛围。

附件：桂林华侨旅游经济区耕地撂荒治理专项行动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附件

桂林华侨旅经济区耕地撂荒治理

专项行动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谌永强  经济区工委书记

周曙丽  经济区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副  组  长：何郭诚  经济区工委副书记

全小红  经济区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唐艳霞  经济区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李俊勇  经济区工委委员、工委书记助理

王恒成  经济区管委会主任助理

成      员：车丽芳  经济区农林科技办公室主任

邓家林  华侨农场场长助理
白铁姣  经济区社会事业发展办公室主任

黄绍茂  经济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

简灵敏  经济区财务工作办公室主任

伍  静  经济区党政综合办公室副主任

朱方平  经济区组宣群团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曾涔珂  经济区纪检监察办公室副主任

            杨吉勇  经济区城镇建设规划办公室副主任

劳春燕  经济区经济建设发展办公室副主任

宛星辰  经济区竹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白远明  经济区竹江村党支部书记

黄明强  经济区马家坊村党支部书记

黄孝生  经济区敢兴村党总支部书记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农林科技工作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王恒成同志兼任，副主任由车丽芳同志担任。

公开方式：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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